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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款提醒通知书

        借款家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借款学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您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的助学贷款借款合同，截至2025年12月20日此，需要还款笔数       ，应还本金        元，应还利息  0  元（根据政策2024年利息国家补贴），应还合计           元。（如果你在接到此通知前已足额还款，请忽略此通知）
一、还款方式：
1.年度到期本息还款通道：学生必须在2025年11月10日—12月20日前通过云闪付APP中的国家助学贷款小程序、助学贷款专用POS机（需到全州县教育局三楼学生资助中心办理）或对应的代理机构（支付宝、招商、交通或平安）APP、查询年度应还金额并支付还款资金。
2.批量扣款通道：如您未在11月10日至12月20日间通过该年度到期本息还款通道偿还本年度到期本息，请务必于12月20日23：00前将名下所有助学贷款合同的足额还款资金（可以通过学生在线系统查询），存入本人借款合同约定的指定账户（贷款支付宝、招商银行、交通银行或平安银行APP内），国家开发银行将在12月21日进行扣款。
二、违约后果：①逾期国家开发银行将按贷款利率的130%计收罚息；②金融机构不再为其办理新的贷款（如房贷、车贷等）和其他授信业务；③在新闻媒体、大学生就业网、学历文凭查询网、国家助学贷款网等相关媒体，公布违约学生的诚信记录；④严重的违约行为将承担法律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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